附件6
公证机构设立申报办事指南
    
一、事项名称：公证机构设立申报
二、实施机构：唐山市司法局
三、设定依据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》第九条 设立公证机构，由所在地的司法行政部门报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按照规定程序批准后，颁发公证机构执业证书。
《公证机构执业管理办法》第七条 设立公证机构，由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司法行政机关审核批准。
四、申请条件
（一）申请条件的设定依据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》第八条
《公证机构执业管理办法》第十一条
（二）具体条件要求
　设立公证机构，应当具备下列条件：
    （一）有自己的名称；
    （二）有固定的场所；
    （三）有二名以上公证员；
    （四）有开展公证业务所必需的资金。
设立公证机构，应当符合经司法部核定的公证机构设置方案的要求。
五、申请材料
（一）申请要件的设定依据
《公证机构执业管理办法》第十四条
（2） 需提交的具体材料
设立公证机构，由所在地司法行政机关组建，逐级报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司法行政机关审批。
申请设立公证机构，应当提交下列材料：
（一）设立公证机构的申请和组建报告；
（二）拟采用的公证机构名称；
（三）拟任公证员名单、简历、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和符合担任公证员条件的证明材料；
（四）拟推选的公证机构负责人的情况说明；
（五）开办资金证明；
（六）办公场所证明；
（七）其他需要提交的材料。
[bookmark: _GoBack]设立公证机构需要配备新的公证员的，应当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》和司法部规定的条件和程序，报请审核、任命。
六、事项办理流程图
[image: 流程图]
    七、办理时限：20工作日
    八、收费情况：不收费
    九、办公时间和地点
（一）办公时间：星期一至星期五：（9月1日至5月31日）9：00－12：00，13：30－17：00；（6月1日至8月31日）9：00－12：00，14：30－17：00
（二）办理地址
唐山市路北区西山道７号八大局５号楼唐山市司法局
十、咨询预约方式
咨询预约电话：0315-2801630 
    十一、监督和投诉渠道
    监督投诉电话：0315-280163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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